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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教务字〔2012〕22号  
  

 

关于印发《本科生赴境外学习修读课程学分成

绩认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本科生赴境外学习修读课程学分成绩认定管理办法》已

经学校 2012 年 12 月 7 日第 16 次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财经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12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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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生赴境外学习修读课程学分成绩 

认定管理办法 

 

为鼓励我校本科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、规范境外学习期间

学分与成绩的管理，特制订此办法。 

一、课程认定范围。 

我校接受以下境外高校修读的课程： 

（一）与我校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的境外高校课程； 

（二）经学校审批同意，赴“国家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

息网”上公布的我国认可的境外高校修读的课程。 

二、校内部门职责 

（一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。制定转换标准，审核境外成绩的

真实性。 

（二）教务处。将境外修读课程学分按相关转换标准转换为

我校课程学分。 

（三）学院。负责本院学生境外课程学分与我校相关课程

学分的初审。 

三、课程类别与转换原则 

为规范境外与我校课程学分相互转换，将我校课程分为三

类：原则上不予转换课程、严格控制转换课程和灵活类转换课

程。 

（一）原则上不予转换课程。 

原则上不予转换课程是指在学生留学所在国（地区）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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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开设的我校课程。此类课程原则上要求必须在我校修读，不

允许用境外课程转换学分充抵。 

出国前考试未通过以上课程的，允许学生毕业前进行补考。 

（二）严格控制转换课程。 

各专业“3+7+ X”所包括课程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必修课

为严格控制转换课程。境外所修读课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

才能转换我为校相应课程： 

1、课程名相同； 

2、授课大纲与我校课程大纲重合超过 40％。 

（三）灵活类转换课程 

灵活类转换课程是指可以适当放宽转换标准的我校限制性

选修课程、任意选修课程及指导类课程、实践教学环节、语言

类课程等。 

1、限制性选修课 

限制性选修课的转换原则为“基本一致，适度宽松”。认可

为我校相关专业限制性选修课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课程名相近或课程名中有相同关键词； 

（2）课程描述能够反映与我校课程授课内容相关； 

（3）授课大纲能够反映与我校课程授课内容 30%以上章节

基本一致； 

（4）采用相近教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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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任意选修课 

任意选修课的认可与转换不作要求，境外学习的任何课程

均可认可转换此类课程学分。 

3、指导类课程视同任意选修课程。 

4、赴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留学生，我校英语课程的转换参照

任意选修课；日语专业的学生赴日本留学，我校日语相关课程

的转换参照任意选修课。 

四、本科“2+2”双学位项目专业管理 

（一）学校鼓励我校学生申请境外院校相同专业“2+2”双

学位项目，即在我校专业与境外学习专业一致。 

（二）如“2+2”项目国外就读专业与我校专业不同，则其

国内所修课程加国外课程转换为我校相应课程后须符合我校原

专业毕业、授予学位条件，方能授予我校学历、学位。否则，

学生必须利用出国前后、寒暑假等时间完成我校本科专业所必

须完成的课程与学分，或者利用免修不免考的形式补齐应修学

分， 符合毕业及授予学位条件，方可取得我校学历、学位。 

五、学生学分及成绩转换程序和要求 

（一）学分及成绩转换程序 

1、学生留学回国后填写《留学学分成绩转换申请审批表》、

《留学学分成绩转换对照表》； 

2、学院审核，出具课程匹配程度意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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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国际处审核学生出国（境）真实情况、国（境）外成绩

单真实情况； 

4、教务处审核学分与成绩转换情况，必要时可要求学院出

具特定课程匹配程度意见； 

5、学生获得国外大学毕业资格，但因与我校专业不同，冲

抵我校课程学分成绩后，仍然无法通过我校毕业资格审核的可

向教务处申请复议，教务处组织相关专家重新审核后报分管校

领导批准； 

6、教务处将转换后成绩录入系统。 

（二）学分及成绩转换要求 

1、学生应在回国或国（境）外成绩单出来后 90 天内办理

学分及成绩转换手续。若学生在国（境）外成绩未及时出来，

以及成绩出来后未及时进行冲抵而造成毕业资格数据无法按时

上报的，由学生本人承担后果； 

2、学生应按照学期或学年一次性转换国（境）外所修读课

程； 

3、学生转换的学分及成绩记录在我校教学计划中对应课程

开设学期。 

六、本管理办法适用于 2013 年 1月 1 日以后学校批准出国

留学的本科学生。 

七、本管理办法由教务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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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校领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12年 12月 11 日印发   


